东北大学借款人变更申请表

	借款首次发生日期
	
	借款往来号
	

	借款用途
	
	
	
	
	

	借款金额
	大写:    佰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；   小写：￥        元  

	借款人变更原因
	　

	
	
年     月     日 

	原借款人
	　
	职 别
	
	工 号
	
	电 话　
	

	新借款人
	　
	职 别
	
	工 号
	
	电 话　
	

	原借款人（签字）
	　
	新借款人（签字）
	　

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注：1.“职别”一栏填写：教工、硕士生或博士生。
2.借款人应当是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全日制研究生。
3.现金借款（即对私转账借款）不可办理借款人变更，应由借款人返纳现金（刷卡还款）。
4.新借款人是项目负责人的需部门负责人签字。
